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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緣起 

臺中市都市計畫源自日據時代之規劃，臺灣光復後於民國 42

年重新檢討規劃，於 45年 11月 1日發布實施，之後由於工商業

發展與人口快速增加，陸續於 64年 5月 23日發布實施第一期擴

大都市計畫（西屯地區），66年 1月 28日發布實施第二、三、四

期擴大都市計畫。其後，於 75年 2月 22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於 84年 2月 15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三次

通盤檢討因變更內容複雜，自 93年 6月至 96年 11月間共分為 7

階段發布實施在案。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

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

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

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本計畫區自前次通

盤檢討第 7 階段發布實施至今已屆檢討年限，且 99 年 12 月 25

日原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之後，計畫區於發展功能與定

位已產生重大改變，復因近年來受全球性氣候變遷影響，都市環

境暴露在極端氣候威脅下，為能使計畫內容更能符合未來長遠發

展需要，故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適逢本府辦理本次（第四次）通盤檢討作業，經本市市民陳

情建議及由本府秘書處建議，研議本府新市政中心周邊之文高 17

用地(即興大附農第二校區校地)，作為第二辦公大樓調整變更為

機關用地。 

上開陳情案件經錄案編號逾 88、逾 89，納入「變更臺中市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並依法定程序送請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討論。主要考量以下重點方向，並研議其調

整變更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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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中機關辦公，減少民眾奔波 

大臺中地區已合併升格 7年，人口成長已成為全國第二

大城市，然而臺灣大道市府大樓係早期規劃興建，原省轄

市政府空間格局與規模已不敷使用，導致本府部分機關分

散各處，間接影響民眾洽公觀感，並造成各機關橫向聯繫

無效率。 

另外，部分局處使用之臺中州廳、舊市議會等廳舍空

間，考量舊城區整體發展需求及歷史建築之修繕急迫性，

也已爭取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相關計畫預算，更加凸顯市

府廳舍之整體規劃需求與計畫推動之急迫性。 

二、 提升土地效益，增進市民福祉 

興大附農第二校區周邊地區，過去雖位於都市發展邊

緣，長期維持低密度的發展模式，然而隨著都市擴張，已

轉變為緊鄰新市政中心專用區核心區，未來，更將成為捷

運綠線、藍線運輸動脈密集服務地區，成為交通便利並兼

具商業發展潛力的黃金地段。 

興大附農文高 17 用地係屬國有土地，也是大臺中地區

的寶貴資產，如能改善其低度農場使用現況，在國土計畫

之指導下，將可發揮運輸密集地區之高強度都市發展機

能，提高都會區土地的效益與價值，因此市府盼能朝向高

強度複合式之商業、行政發展，發揮其區域都會機能地段

與捷運系統運輸密集優勢，提升全體市民的整體福祉。 

因此，本府於辦理本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作業中，納入上開陳情意見、市政推展需求，並研議興

大附農第二校區 3.97 公頃土地(共三個街廓)之調整可行

性，經檢討，以臨近臺灣大道的現況低度使用兩校區街廓，

共計 2.05公頃土地，調整變更為機關用地，用以興建市府

第二辦公大樓，讓機關集中辦公，市民不再奔波。 



5 
 

三、 妥善運用中興大學教學資源，協助興大附農爭取軟硬體經

費補助 

本案經規劃，原 3.97公頃土地將利用其 2.05公頃土地

興建第二辦公大樓，並保留 1.92公頃土地與建物，繼續作

為學校使用，考量少子化的影響及土地目前實際使用狀

況，預估尚符未來使用需求，而興大附農後續也將朝向以

中興大學所經營各式農場進行實習，讓教育資源更加有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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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一、 檢討變更位置 

本變更案位於捷運場站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依據 TOD

臺中模式（TOD-Taichung Model）指認運輸軸線的立體城

市發展區，並以大眾運輸導向進行都市發展策略（TOD），

針對場站周邊地區檢討其容積調配及容許使用，透過垂直

式的土地混合使用分區的概念，讓多核心結構清晰呈現，

同時針對不同的立地條件，重新建立不同類型場站的都市

空間關係。 

因此，「TOD 臺中模式」發展的重要概念是場站外部環

境的差異化，未來因應 MRT 願景路網的建立、i-bike 租賃

站之設置、公車接駁服務，或其他多元大眾運輸系統的導

入，任何場站周邊均能發展成為 TOD 核心。為能妥善處理

場站空間與都市活動系統介面銜接，故配合周邊發展條件

將場站類型區分為「樞紐轉乘站」、「特色商圈」、「地區商

業中心、聯外道路節點」、「鄰里生活場域」、「歷史風貌地

區、文教特色地區」以及「產業園區」，研擬個別類型之發

展原則，作為後續細部計畫檢討或都市再發展之指導。 

本變更案位於本市西屯地區文高 17 用地，臨近捷運綠

線 G9站，面積總計 3.97公頃，本次係檢討變更 2.05公頃

學校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土地權屬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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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前都市計畫與土地權屬示意圖 

 

圖 2 變更案鄰近捷運場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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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 92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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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市計畫變更綜理內容 

本次檢討變更內容，原計畫文高 17用地 2.05公頃變更為

機關用地，相關變更理由如下變更綜理表。 

表 1 變 92案變更綜理表 

新

編

號 

再

公

展

編

號 

原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92 92 逾

88

、

逾

89 

西屯

區部

分文

高 17

用地 

文高用

地(文高

17)(2.05

公頃) 

機 關

用 地

(2.05

公頃) 

1.本府相關局處辦公空間分散多處，且使用空間不足。

目前台灣大道市政大樓現有辦公空間已不敷使用，依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編制員額人數規劃辦公室面

積分配表」規定檢討，其中以社會局、經濟發展局、

建設局及勞工局不足情形較為嚴重。 

2.另配合臺中州廳已納入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旗艦計

畫」，預計將臺中州廳重新修復作為博物館或美術館

使用，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及交通局將無法繼續

於臺中州廳暨有廳舍辦公。 

3.本府衛生局、地政局、地方稅務局、觀光旅遊局及教

育局等局處，目前均分散在府外辦公，造成民眾洽公

不便，並影響行政效率。 

4.目前文高 17 用地現況主要作為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

級農業學校第二校區及實習農場使用，因區位條件良

好，緊鄰台灣大道市政大樓，為提升整體行政效能及

公有土地最大利用效益，故經協商同意（詳附錄四）

透過合作開發方式，將部分文高 17 用地變更為機關

用地，供興建市政大樓第二辦公大樓使用。 

5.考量惠中路道路寬度僅 15 公尺，為形塑視覺景觀感

受並營造良好步行及開放空間，故指定變更後之機關

用地及保留之文高 17 用地其未來開發建築時，應自

惠中路東側道路邊界至少退縮 10公尺建築。 

註 16：變

更後之機

關用地及

保留之文

高 17 用

地其未來

開發建築

時，應自

惠中路東

側道路邊

界至少退

縮 10 公

尺建築。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107年 10月 17日府授都計字第 1070240566號公告發布實施「變     

         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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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效益 

本府針對興大附農第二校區合作案，分別於 106 年 8 月 24

日、106年 11月 2日及 106年 12月 25日前往學校召開合作會議，

並於 107年 1月 19日受興大附農校方邀請前往參加學校 106學年

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針對文高用地 17說明雙方合作方案內

容。以下重點說明合作推動方向： 

三、 延續興大附農學術意象 

本項合作案中，雙方研議就文中路以南之部分文高 17

用地，總面積為 2.05公頃爭取變更為機關用地，並提出後

續興建第二市政大樓學校使用樓地板面積將近 4,000 平方

公尺（可規劃約 40 間教室），及屋頂農園、停車空間等。

而相關建築設計亦將邀校方成員共同參與，在空間使用、

景觀設計及開放空間之延伸等方面，透過具體意象元素及

視覺元素，延續興大附農之學術精神。 

 

圖 4 鳥瞰俯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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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建築規劃示意圖(未來仍以實質規劃設計申請為準) 

四、 保障附農學生受教權益 

針對保障學生受教權部分，本府提出成立臺中市中等

學校農業技能教育中心，並提供管理經費；提供學校每年

400小時以上實習課程、就業導向專班之短期實習、農林牧

專家學者講座、工讀機會及提供花卉、肥料及微生物製劑

於校方教學使用等農業相關回饋資源；另將研議規劃學生

上、下學需求之公車路線服務，評估本府農業局後續於第

二市政大樓設立服務中心，以為雙方合作、聯繫之機制。 

五、 促進國土保育，接管大肚山保安林 

為推動生態都市，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也針對大

肚山台地自然景觀地區訂定相關策略，基於大肚山稜線為

臺中盆地西側重要之自然景觀元素，應妥予維護其既有風

貌，因此在大肚山台地之設施量體、高度、色彩、材質等，

新市政中心 

臺灣大道 

文中路 

惠中路 



12 
 

不應影響既有視覺感受與生態環境。因此，考量興大附農

管理第三校區之維護不易等因素，加上其位屬大肚山保安

林，基於本府推動國土計畫並落實國土保育，故於協調過

程中協議由本府接管大肚山保安林(附農第三校區)，以落

實推動國土保育策略，並積極維護管理。 

   

圖 6 附農第三校區位置示意圖 

備註：1.位置：位處本市大肚區瑞井段範圍內 

2.土地分區：位屬非都市土地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部分坐落於臺中港特定

區計畫案內保護區 

3.土地權屬：大肚區瑞井段公有土地總面積約 94.3 公頃，現有校管土地約

81.2公頃(約 0.54公頃已提供本府及本市學校使用) 

六、 建設地下街通道，打造中部政經中心 

配合市政中心周邊都市發展機能與空間結構重新定

位，本府計畫透過地下街通道，串聯第二辦公大樓、臺灣

大道市政大樓、鄰近的商業大樓、捷運藍線及綠線，不僅

增進跨越臺灣大道、惠中路的方便性，也將結合新市政專

用區內完善的公共設施服務，整合建構完整行政園區，形

塑「中部區域治理中心」，提升直轄市等級的行政機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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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打造中臺灣政治與商業核心，成為帶動中臺灣整合

發展的引擎。 

 

圖 7 都市發展空間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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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後續分工 

本府與興大附農推動合作方案，於 106年 11月 2日協調會議

內容獲致共識，並於 107年 6月 1日工作小組籌備會議。主要有

以下內容： 

一、 受教權 

(一)成立臺中市中等學校農業技能教育中心(教育局) 

(二)興農公司原提供之實習課程及與農業相關回饋資源

(農業局) 

二、  第二市政大樓初步規劃 

第二市政大樓將以興大附農教育理念為建築設計軸

線，除保留約 4,000 平方公尺供附農優先使用外，相關建

築設計將邀附農成員共同參與，在空間使用、景觀設計及

開放空間之延伸等方面，透過具體意象元素及視覺元素，

延續興大附農之學術精神。 

(一)基本資料：土地面積 2.05 公頃(惠中路兩側大基地

1.56、小基地 0.49公頃)，建蔽率 40%、容積率 420%。 

(二)預定進駐二辦之機關、單位：環境保護局、教育局、

觀光旅遊局、衛生局、地政局、地方稅務局、都市發

展局、交通局等。 

三、 107年 6月 1日相關工作小組籌備會議分工情形 

為推動進駐第二辦公室，本府於 107 年 6 月 1 日召開

籌備會議，就各項合作方案進行協議分工，該次會議結論

如下： 

(一) 有關後續各項次工作推動，請本府各該主辦機關與附

農各業務窗口單位，依各項次採分組、分議題方式進

行討論，以利相關細節聯繫與推動。 

(二) 有關「建築規劃設計與施工」，請本府秘書處籌措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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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規劃經費，再洽請本府都發局(住宅處)代辦工

程。竣工後維護管理部分，請本府秘書處邀進駐機關、

法制局等討論廳舍相關使用、收益等事宜。 

(三) 有關接收附農第三校區(保安林)部分，暫由本府農業

局推動，由本府另案討論主辦機關。 

表 2 籌備小組分工情形表 

項次 內容 主辦機關 

一 臺中市政府將保障本校學生受教

權，成立臺中市中等學校農業技

能教育中心並維持興農公司原提

供予本校之實習課程及與農業相

關回饋資源。 

(一)成立臺中市中等學

校農業技能教育中心 

本府教育局 

附農實習處 

(二)興農公司原提供之

實習課程及與農業相關

回饋資源 

本府農業局 

附農實習處 

二 本校協商會議與會人員同意以第

二市政大樓初步規劃(以興建時實

際建築規劃為主)方案一與市府合

作，即以小基地興建建物其中 2-4

樓、1 樓專有部分 1/2 空間及屋頂

農園供本校永久使用；2-4 樓樓地

板面積約 3,885 平方公尺，停車空

間將於建築興建規劃時依實際使

用面積比例區分。 

(一)用地徵收與撥用。 本府秘書處 

附農庶務組 

(二)建築規劃設計與施

工。 

 

本府秘書處 

本府都發局(住宅處) 

附農總務處 

(三)竣工後廳舍維護、管

理。 

本府秘書處 

進駐機關 

本府法制局 

附農庶務組 

三 倘第二校區校地都市計畫變更案

達成共識並經本校校務會議及內

政部都委會通過，臺中市政府同

意同時接收本校第三校區並辦理

接管相關程序。另本校興建教學

大樓之經費，臺中市政府將予以

協助向教育部爭取補助經費。 

臺中市政府同意同時接

收本校第三校區並辦理

接管相關程序(目前為大

肚區保安林) 

暫由本府農業局推動 

附農總務處 

本校興建教學大樓之經

費，臺中市政府將予以協

助向教育部爭取補助經

費。 

本府教育局 

附農校長 

四 在本合作案成立前提下，臺中市

政府願意研議規劃配合學生上、

下學需求之公車路線服務；並評

估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後續於第二

辦公大樓設立服務中心之可行

性，以為雙方合作、聯繫之機制。 

學生上、下學需求之公車

路線服務 

本府交通局 

附農主任教官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後續

於第二辦公大樓設立服

務中心之可行性 

本府農業局 

附農實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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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市都委會審議情形 

針對逾 88、逾 89案經提請 105年 1月 26日市都委會專案小組第 29

次會議及 105年 3月 4日第 31次會議討論後建議採納，理由如下：1.考

量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建築空間不敷使用，府內機關單位須分散於市區

各處，造成民眾洽公不便；為提升整體行政效能及公有土地最大利用效

益，故將部分文高 17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供興建市政大樓第二辦公大

樓使用。2.考量惠中路道路寬度僅 15公尺，為形塑視覺景觀感受並營造

良好步行及開放空間，故指定文高 17用地應自惠中路東側道路邊界至少

退縮 10 公尺建築。3.有關文高 17 用地現況作為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

農業學校（簡稱興大附農）第二校區及實習農場使用部分，因後續仍有

用地需求，故建議利用向上花市旁文中 46用地變更加註「得兼供高中職

使用」以供興大附農遷移使用，並期結合興大附農生產研發技術與花市

銷售通路，打造具競爭力及地方特色的花卉農業教學、研發及銷售基地。 

案經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建議採納，研擬變更事項如下：1.變更部分

文高 17用地為機關用地（供市政相關機構使用）。2.文高 17用地及文高

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部分，應自惠中路（15M-105道路）東側道路界線至

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3.配合變更文中 46 用地，加註「得兼供高中職使

用」，以供興大附農第二校區遷移使用。並提請 105年 4月 29日第 55次

大會審議通過後，納入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92案，105年 6月 28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50132203號函送變更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二、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情形 

變 92案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期間，因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

校提出反對意見，故依照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查變更範圍

內土地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校仍使用中，故請臺中市政府與該

校先行協商確認後，再行提會討論。」 

依照本府與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校協商結果，並經該校 107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合作方案內容，同意更部分文高 17 用地為機

關用地供市府第二辦公大樓使用；惟考量本府與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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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學校協商之合作方案內容並未涉及「文中 46」用地交換事宜，故有

關「文中 46」用地加註「得兼供高中職使用」部分建議維持原計畫。 

變 92 案修正方案經提請 107 年 3 月 2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9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依該次會議決議自 107 年 5 月 8 日起 30 天補辦

公開展覽。 

三、 核定發布實施：本變更案已納入 107年 10月 17日「變更臺中市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發布實施

在案。 


